扬州市教育局办公室文件

扬教办发〔2020〕5号

关于印发《扬州市教育系统安全生产举报
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教体）局，开发区城乡管理局，市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社会事业局，市生态科技新城社会事业局，市直各学校：

现将《扬州市教育系统安全生产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扬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0年2月3日

抄送：市应急局

扬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0年2月3日印发

                                              共印6份
扬州市教育系统安全生产举报奖励
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力量，强化安全生产社会监督力度，及时发现和查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制止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财政部《关于印发<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的通知》（安监总财〔2018〕19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遵循“合法举报、适当奖励、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受理、谁核查、市支付”的原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扬州市教育系统安全生产举报奖励。

第三条  举报发生在本市教育系统内，举报前教育系统及安全监管部门尚未发现，后经查证属实的，对举报人给予奖励。

举报人举报信息经查证属实，先行给予200元的奖励，经调查后实施了行政处罚，根据下列规定再进行奖励：

（一）对举报安全生产一般违法行为的，奖励200元至500元；举报安全生产较重违法行为的，奖励500元至1000元；举报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的，奖励行政处罚金额的15%，最低奖励3000元，最高不超过30万元。（具体举报内容和奖励标准见附件）

（二）对举报瞒报、谎报事故的，按照最终确认的事故等级和查实举报的瞒报谎报死亡人数给予奖励。其中：一般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1人奖励3万元计算；较大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1人奖励4万元计算；重大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1人奖励5万元计算；特别重大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1人奖励6万元计算。最高奖励不超过30万元。（具体举报内容和奖励标准见附件）

（三）以上奖励金额为税前数额。

第四条 同一违法行为由不同举报人举报且内容相同的，对第一位举报人给予奖励。多人联名举报同一事项的，由实名举报的第一署名人或者第一署名人书面委托的其他署名人领取奖金，奖金额不超过单项奖励金额上限。

举报人对同一违法行为分别向市和各县（市、区）教育局安全监管部门举报的，不重复奖励，属地教育部门查实后由市教育局给予举报人一次性奖励。

第五条  举报事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本办法：

（一）不属于教育部门监管职责范围的；

（二）无明确的举报对象或违法行为的；

（三）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举报，举报人向教育部门再次提出同一举报的；

（四）举报前市、县教育部门或安全监管部门已经发现且正在处理的；

（五）应当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诉讼、仲裁等途径解决的；

（六）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举报事项。

市教育局在接报时负责做好解释工作。

第六条 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受理举报（电话举报需在工作日）。

扬州市教育局，举报电话87113080、87365229；举报邮箱：yzsjyjabc@126.com；信函举报地址：广陵区淮海路54号，扬州市教育局安保处，邮编：225009。

宝应县教育局，举报电话:88209007、                  88223993，举报邮箱：byjyjabfzk@163.com，信函举报地址:宝应县叶挺路78号，宝应县教育局安保法制科，邮编:225800。

高邮市教育体育局，举报电话：84665771，举报邮箱：gyjyjfzk@163.com，信函举报地址:高邮市中山路356号，高邮市教育体育局法制科，邮编：225600。

仪征市教育局，举报电话：83450390，举报邮箱：18805252007@163.com，信函举报地址:仪征市真州镇工农南路5号，仪征市教育局安保科，邮编：211400。

江都区教育局，举报电话：86860062，举报邮箱：363667616@qq.com，信函举报地址:江都区龙川北路8号，仪征市教育局安保科，邮编225200。

广陵区教体局，举报电话：87365501，举报邮箱：gljyabk@163.com，信函举报地址：扬州市文昌东路12号12幢，广陵区教体局安保科，邮编: 225000。

邗江区教育局，举报电话：87896012，举报邮箱：lhcyz@163.com,信函举报地址:扬州市兴城西路174号，邗江区教育局安保科，邮编：225000。

经济技术开发区城乡管理局，举报电话：87962303,举报邮箱：1091445296@qq.com,信函举报地址：扬州市开发大厦7楼开发区城乡管理局社会事业处，邮编：225009。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局，举报电话：87937017，举报邮箱：705810865@qq.com，信函举报地址：扬州市长春路7号，扬州市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局教育处，邮编：225007。

生态科技新城管理委员会，举报电话80383019，举报邮箱：2644438415@qq.com，信函举报地址：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新万福路88号，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局教文卫体处，邮编：225000。

第七条 市、县教育部门接到举报后，根据市应急管理局规定的要求进行受理、办理和答复。

第八条 举报内容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一）举报人应当提供被举报对象的情况，包括单位名称、所在区域、地址、违法的基本事实、目前现状及已经或者可能产生的危害；

（二）举报人的真实姓名（匿名举报除外）、联系方式，以备查询、核查和实施奖励。

（三）举报人应客观真实地举报事故隐患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第九条 对查实的举报，由市教育局每年6月和12月分两次适时集中进行奖励。市、县教育局与举报人联系，通知奖励的发放方式。举报人需持有效证件在接到通知后30天内到指定地点领取或提供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后转账支付。举报人逾期不领取的，视为自动放弃。

第十条 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举报人领取奖金的确认签字、举报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转账凭据等相关资料一并存档备查；并将奖励情况进行公开。

第十一条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对学校安全生产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人员、配偶及其直系亲属或者其授意人，不属于本办法的奖励范围。

第十二条 受理举报的单位和人员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或泄露举报人个人信息及相关举报情况。调查核实情况时，不得出示举报材料原件或复印件，不得泄露举报人个人信息；宣传报道和奖励举报有功人员，除本人同意外，不得公开举报人的姓名、单位。

第十三条 工作人员有下列情节的，将依法依规和有关纪律规定给予查处：

（一）发奖人员未留存举报人领取奖金的确认签字、举报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的；

（二）对安全生产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人员将其工作中获得的违法行为信息，授意他人举报，谋取不当利益的；

（三）受理举报人员擅自泄露举报人情况的。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扬州市教育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市教育系统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标准
	序号
	类别
	举报内容
	奖励标准

	一
	一般
违法
行为
	（一）学生宿舍、学校礼堂、食堂等公众聚集场所存在消防隐患易引起伤害事故的。
（二）学校食堂采购、销售的食品影响师生健康的。
（三）学校组织学生集体外出欲租用非交通部门抄告的有资质的运输企业和运输车辆车牌号目录内的车辆1—2辆。
（四）校车运行时超载、超速20%之内的。
（五）学校易制毒易制爆化学药品保管不规范。
（六）学校教学、实验、住宿等房屋有1处为危房。
（七）校内建筑各地未落实封闭式管理规定，施工场地与教学区未隔离。
（八）校园内及周边存在危及师生生命安全的其他安全隐患的。
（九）其他涉校涉师涉生安全隐患。
	200－
500元

	二
	较重违法行为
	（一）学生宿舍、学校礼堂、食堂等公众聚集场所存在消防隐患易引起群死群伤事故的。
（二）学校食堂采购、销售的食品严重影响师生健康的。
（三）学校组织学生集体外出欲租用非交通部门抄告的有资质的运输企业和运输车辆车牌号目录内车辆3—5辆的。
（四）校车运行时超载、超速20%—50%的。
（五）学校教学、实验、住宿等房屋有2处为危房。
（六）校内建筑各地未落实封闭式管理规定，施工场地与教学区未隔离，有较大安全隐患的。
（七）校园内及周边存在严重危及师生生命安全的其他较大安全隐患的。
（八）其他涉校涉师涉生较大安全隐患。 
	500—1000元

	三
	重大违法行为
	（一）学生宿舍、学校礼堂、食堂等公众聚集场所存在严重消防隐患易引起群死群伤事故的。
（二）学校食堂采购、销售的食品严重影响师生且数量较大的。
（三）学校组织学生集体外出欲租用非交通部门抄告的有资质的运输企业和运输车辆车牌号目录内的车辆6辆以上的。
（四）校车运行时超载、超速50%以上的，驾驶员有酒驾行为。
（五）学校教学、实验、住宿等房屋为危房达3处及以上的。
（六）校园内及周边存在重大危及师生生命安全的其他重大安全隐患的。
（七）其他涉校涉师涉生的重大安全隐患。
	奖励行政处罚金额的15%，最低奖励3000元

	四
	事故

举报
	一般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1人
	30000元

	
	
	较大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1人
	40000元

	
	
	重大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1人
	50000元

	
	
	特别重大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1人
	60000元

	五
	其他
	可能导致安全生产事故或者对师生生命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视情况奖励




